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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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　真：04-23326120
聯絡人：韋翔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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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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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00498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因應112年1月1日起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，各高級中等
學校配合辦理「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」案，詳如說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（下稱本辦法）第

5條第1項規定：「前條附表所定家庭年所得總額（包括分
離課稅所得），其計算方式如下：一、學生未婚者：
（一）未成年：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。（二）已成年：與
其父母合計。二、學生已婚者：與其配偶合計。三、學生
離婚或配偶死亡者：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。」據此，本辦
法明定之家庭成員包括學生及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，又依
上開成員名單，查調其最近1年度家庭年所得合計，據以
計算是否符合免納學費之補助條件。

二、因應自112年1月1日起民法成年年齡已下修至18歲，本署依
「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」第3條第1項之規定，
請各校第1學期以8月1日、第2學期以2月1日為基準日，審
查學生是否業已成年，及其查調對象是否符合上開規定。

三、承上，因申請本補助財稅查調作業，均於當學期開始前啟
動，爰請各校於審定學生申請資料時，留意學生是否已成
年及是否影響家庭年所得之查調對象。

四、查本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
婚、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，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綜合
所得顯失公平者，得具明理由，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，經
學校審查認定後，免列計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綜合所
得。」爰此，請各校考量學生實際情形，如經評估該生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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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特殊困難需變更查調對象，請依該生所提有利之證明文
件審定之。另如學生有舉證之困難，經學校查證屬實後，
本於權責審定並逕於「免學費補助申請表」中，簽註意見
並簽章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四市)高中高職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
四市)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(教育大數據系統服務中心)、本署高中組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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